南教初[2010]5号

转发关于加强学期初

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中学、乡镇（街道）中心小学、市直学校、民办学校：

现将泉州市教育局《关于加强学期初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（泉教德〔2010〕7号） 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要高度重视。各校要把加强学期初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摆上重要工作日程，制定宣传教育活动方案，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课堂、主阵地、主渠道的作用，全面推进安全防范教育。

二要精心组织。各校要继续修订完善地震应急预案建设，开展防震减灾教育“六个一”活动,在开学的第三周举行一次地震应急演练活动,切实强化防震减灾应急演练，不断提高全市学校防震减灾工作水平。

三要大力宣传。各校要及时将活动开展的情况和做法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宣传，活动开展情况和活动照片报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（通过“泉州德育网”“在线投稿”栏目报送），同时通过南安德育天地在线投稿上报市教育局政教科。

附件：《关于加强学期初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(泉教德〔2010〕7号)

南安市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一O年三月八日

泉州市教育局文件
泉教德〔2010〕7号

关于加强学期初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市直学校：

为了加强我市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工作，进一步贯彻落实2010年创建省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的要求。现就2010年春季学期初如何进一步做好防震减灾宣传教育工作通知如下：

1.各地各校要在开学初继续开展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，修订并落实学校的地震应急预案，切实强化防震减灾应急演练，用抗震救灾精神加强师生思想道德建设，不断提高全市学校防震减灾工作水平，为建设平安校园、和谐校园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2.继续开展防震减灾教育“六个一”活动，做到到每个班级有一幅防震减灾知识挂图；举办一次防震减灾专题报告或讲座；观看一次防震减灾录像；展出一块宣传版面；进行一次主题班会；开展一次全体师生参与的地震应急疏散演练。

3．全市各学校在开学的第三周举行一次地震应急演练活动。在演练中要做到“三个落实”：预案落实、带班人员落实、岗位职责落实；“三个结合”：分段与整体相结合、防震演练与其他疏散演练结合、大课间活动与专项演练相结合，确保演练活动的安全有序。

4、要认真学习贯彻《防震减灾法》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做好防震减灾工作。同时，把宣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和活动照片报市教育局德育科（通过“泉州德育网”“在线投稿”栏目报送），泉州教育信息网、泉州德育网将予以宣传报道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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